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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全体监事签名：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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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宁波中药 指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华康药业、华康股份 指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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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宁波中药 

证券代码 833528 

主办券商 国泰君安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C制造业-C27医药制造业-C273中药饮片加

工-C2730中药饮片加工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中药原料药、中药提取物及功

能性食品、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34,072,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8,518,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42,590,000 

发行价格（元） 2.58 

募集资金（元） 21,976,440 

募集现金（元） 21,976,44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发行人应当

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本次发行的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的在册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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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浙江华 

康药业 

股份有 

限公司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普通

非金

融类

工商

企业 

8,518,000 21,976,440 现金 

                

合计 - - 

8,518,000 

     

21,976,440 

- 

 

根据华康股份提供的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户相关文件，华康股份已开立了全国

股转公司证券账户，证券账户为 0800******，已开通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可以参与

基础层公司股票发行和交易。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中，实际募集金额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票无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 月 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2022年 1 月 24 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碶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专户信息如下： 

户名：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碶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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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39307001040018226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2年 4月 23日，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分行等三方完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本次发行不涉及国资、外资相关主体，无需履行相关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方明 30,229,760 88.72% 22,672,320 

2 宁波金之路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821,600 8.28% 1,955,627 

3 程永绍 816,000 2.39% 0 

4 王岳林 91,040 0.27% 0 

5 李凤梅 64,000 0.19% 0 

6 罗虹蛟 36,800 0.11% 0 

7 刘志军 11,200 0.03% 0 

8 卢德民 1,600 0.01% 0 

合计 34,072,000 100.00% 24,627,947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方明 30,229,760 70.98% 22,672,320 

2 浙江华康药业股 8,518,000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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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3 宁波金之路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821,600 6.62% 1,955,627 

4 程永绍 816,000 1.92% 0 

5 王岳林 91,040 0.21% 0 

6 李凤梅 64,000 0.15% 0 

7 罗虹蛟 36,800 0.09% 0 

8 刘志军 11,200 0.03% 0 

9 卢德民 1,600 0.00% 0 

合计 42,590,000 100.00% 24,627,947 

 

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为本次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年 1月 24日）的持股情况。

为更直观的体现前后变化，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仍旧依据 2022年 1月 24日的

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的情况合并计算预测。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7,557,440 22.18% 7,557,440 17.74%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 -     

3、核心员工 - -     

4、其它 1,886,613 5.54% 10,404,613 24.43% 

合计 9,444,053 27.72% 17,962,053 42.17%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2,672,320 66.54% 22,672,320 53.2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 -   - 

3、核心员工 - -   - 

4、其它 1,955,627 5.74% 1,955,627 4.59% 

合计 24,627,947 72.28% 24,627,947 57.83% 

总股本 34,072,000 - 42,59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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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9人。 

本次发行前，即本次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司股东合计 8

名。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1 名，为新增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9人。为直观比较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股东人数，仅统计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1 月 24

日在册股东及本次新增股东情况。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资产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原料药、中药提取物及食品的生产及销售。本次发行

后，公司主营业务仍为中药原料药、中药提取物及食品的生产及销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是购买中药原材料及相关生产设备。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均为方明。方明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统筹安排公司经营发展事项。 

本次发行前，方明直接持有公司 30,229,760股，占比 88.71%；本次发行后，方明直接

持有公司 30,229,760股，占比 70.98%。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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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明 董事长、总经

理 

30,229,760 88.72% 30,229,760 70.98% 

2 赵丽娟 董事、副总经

理 

0 0% 0 0% 

3 吴鼎爱 董事、副总经

理 

0 0% 0 0% 

4 贝丹瑜 董事、董事会

秘书 

0 0% 0 0% 

5 徐冉 董事 0 0% 0 0% 

6 张九霞 财务总监 0 0% 0 0% 

7 王静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8 吴建明 监事 0 0% 0 0% 

9 向海芳 监事 0 0% 0 0% 

合计 30,229,760 88.72% 30,229,760 70.98%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81 1.09 1.39 

资产负债率 67.52% 78.15% 69.24% 

 

 

三、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股票认购合同》未约定特殊投资条款。《股票认购合同补充协议》随《股票认购合同》

生效而生效，《股票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了特殊投资条款，特殊投资条款如下（甲方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方明）： 

（一）公司治理制度安排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未设置独立董事）、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名）。 

在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的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时，甲方有权向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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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提名1名董事与1名股东监事；乙方应促使甲方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与监事候选人当选，

且保证在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上对甲方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与监事候选人投

赞成票。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 

乙方承诺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以下统称“考核期”）的

主要财务（合并报表口径，下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18,000 25,000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000 1,500 

1、考核期 2022年度内业绩承诺 

（1）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中任一指标完成率低于

90.00%但超过 80%时的（即：14,400万元≤营业收入<16,200万元或 800万元≤净利润<900

万元），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义对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340,720股）作为补偿； 

（2）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中任一指标完成率低于

80.00%的（即：营业收入<14,400万元或净利润<800万元），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

义对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股份

（681,440股）作为补偿； 

（3）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义对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宁波中药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6%股份（2,044,320股）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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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期 2023年度业绩承诺 

（1）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低于 25,000 万元但超过 23,000 万

元的，或净利润低于 1,500 万元但超过 1,000万元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义对

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340,720

股）作为补偿； 

（2）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低于 23,000万元的，或净利润低于

1,000万元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义对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

持有的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股份（681,440 股）作为补偿； 

（3）若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无偿或以名义对价（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宁波中药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6%股份（2,044,320股）作为补偿。 

 

四、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2022 年 1 月 6 日，宁波中药、华康股份、方明等三方就本次股票发行签订了《股票发

行认购合同》。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4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审议通过《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公司按此情况于 2022 年 1月 7日披露了《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 

2022 年 2 月 7 日，宁波中药、华康股份、方明三方重新签订了协议，其中宁波中药和

华康股份签订了《股票认购合同》，华康股份和方明签订了《股票认购合同补充协议》，重

新签订的两份协议与《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在内容上无实质性变更，重签协议无需宁波中药、

华康股份重新履行决策程序。公司按此情况于 2022年 2月 25日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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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2/5/10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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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备查文件 

1、《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5、《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6、《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7、《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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